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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能有效遏制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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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已有大多数研究认为财政透明对遏制腐败具有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鲜有研究关注这种作用在

不同条件和情境下存在的差异.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首先分析了财政透明遏制腐败的机制,进而详细阐释

了影响财政透明发挥反腐功效的影响因素,最后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 GMM 分析方

法,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确实有助于减少腐败,并且在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社会团体

数量越多、审计问责力度越大时,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只有当公众能真正获取和理解政府信息,并

能通过一定渠道对政府部门形成强有力的问责压力时,财政透明才能对腐败滥权行为产生有效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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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腐败是世界范围内的治理难题,腐败的发生会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社会公平,降低政府信任,进而

威胁政权合法性[１](P２８—３６).正因腐败的巨大危害,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寻找遏制腐败的有力工具,而政

府透明近年来日益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

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同时,由于财政预算在政府运作中的关键地位,财政透明在政府透明中又尤为受

到关注.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均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

制度.由此可见,中央力图通过提升预算透明度,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进而减少资金滥用和腐败

现象发生.
尽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信条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奉为基本准则,但相关实证研究却表

明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并不确定.一些实证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对于遏制腐败大有裨益[３][４],但也

有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并非根治腐败顽疾的灵丹妙药[５][６].学者们的结论之所以各不相同,很大程度

源于其所关注情境的差异.Fox在分析透明对问责的影响时指出,学者们所应探讨的问题不是透明

“是否”(whether)能促进问责,而是透明“在什么情况下”(underwhatconditions)可以促进问责[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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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ciniello等通过对２５年来有关政府透明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发现,政府透明对问责、廉洁、合法

性、政府信任等的影响具有高度的情境特征,在一定的情境下政府透明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在一

定的情境下则不能,因此透明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情境的产物[８].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财政透明遏制腐败的机制,进而探

究可能影响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省级面板

数据,运用系统 GMM 分析技术,实证检验了在不同条件和情境下财政透明影响腐败的差异.本

文期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有所贡献:一是对已有关于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理论有所拓

展,将情境因素纳入已有讨论之中;二是能对上述理论拓展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其在实践中的适

用性.

二、文献综述

腐败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为了厘清这些因素,学者们尝试对腐败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尹音频

和闫胜利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三个方面探究腐败治理成效的影响因

素[９].根据影响因素所属领域的不同,万广华和吴一平将腐败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

人口因素[１０],而徐国冲和朱江华峰则将腐败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媒体

因素[１１].
财政透明作为重要的制度因素,在腐败研究中历来受到关注.从跨国研究来看,Haque和

Neanidis采用跨国截面数据,以国际预算伙伴关系的开放预算指数衡量财政透明度,进而分析其对透

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透明能够显著遏制腐败[１２].张培培和温明月采用相同的

透明与腐败指标,但使用４期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与政府廉洁之间存在 U 型关

系[１３].而Chen和 Neshkova采用５期面板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开放预算指数能够显著降低腐败感

知,并且预算执行和审计结果的透明比预算制定的透明更为重要[３].此外,Bauhr等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欧洲国家的政府采购数据分析发现,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能够显著降低腐败风险,并且招标信息的

透明比中标信息的透明更为重要[１４].
从国内研究来看,黄寿峰和郑国梁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上海财经大学«中国

财政透明度报告»的数据衡量财政透明度,分析其对腐败立案数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对腐败不

存在显著影响[６].李春根和徐建斌、李敬涛分别将时间跨度拓展到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此时发现财政

透明能显著降低腐败立案数[４][１５].此外,郑小荣和程子逸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

审计结果公开能够降低腐败立案数[１６].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虽然已有一些国内研究考察

了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但其所采用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特别是未能将十八大以来的数据包含在

内.考虑到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反腐败斗争和透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本文将综合采用十八大前

后共计１１年的数据,进一步考察财政透明对腐败影响的长期效应.其次,现有研究只考察了财政透

明影响腐败的平均效应,未能考虑财政透明在不同条件和情境下对腐败影响的差异.正如前文所指

出的,财政透明不是根治腐败顽疾的灵丹妙药,其作用的发挥受所处情境的影响,只有相关条件具备

时,透明的积极影响才能充分显现.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影响财政透明发挥

反腐功效的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透明与腐败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腐败被普遍定义为“滥用授权牟取私利”(themisuseofentrusted
authorityforprivategain)[１](P７),这里的“授权”(entrustedauthority)即表明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因此腐败问题也常常被视为委托－代理问题,即政府官员(代理人)为谋求个人私利而做出背离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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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利益的行为[１７].这一问题的产生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官员(代理人)拥有比公众

(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即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政府官员(代理人)与公众(委托人)的利益存在

冲突,即存在激励不兼容的问题[１８].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一方面是要通过加强事前的监督,缓解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强化事后的问责,使官员利益与公众趋于一致[１９],而财政透

明度的提升则同时有利于两方面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通过提升财政透明度可以降低公众与政府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公众能更好地监督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压缩财政滥权行为的空间,从
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２０](P１０—１１).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财政透明度可以使全体公众都成为“腐败监察

员”,从而使腐败分子无处遁形,得到应有的惩罚,强化了问责机制,最终有利于遏制腐败[２１].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１:财政透明度越高,政府腐败程度越低.
(二)财政透明遏制腐败的条件

上述对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解释缺乏具体过程和环节的分析,因而其本身可能蕴含着一些

未经证实的潜在假设.通过提升财政透明度遏制腐败,至少需要经过以下几个环节:(１)财政信息

被公布或披露出来;(２)财政信息达及公众手中,并被其理解、分析和使用;(３)对于财政信息中所

暴露出来的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公众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向政府发起问责;(４)政府对公众

进行回应,并对查实的腐败问题进行惩治[２２].在上述四个环节中,财政透明本身仅与第一个环节

相关,而无法保证其他几个环节的实现,因而若要有效遏制腐败,仅靠透明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

步考虑透明发挥作用的条件.具体而言,财政透明若要有效遏制腐败至少还需满足两方面的条

件:其一,财政信息不仅被公布出来,而且确实能为公众所获取和理解,这一点可以称之为公开化

(publicity)要件.其二,公众能够对政府形成切实的问责压力,并使被曝光的腐败问题得到惩治,
这一点可以称之为问责(accountability)要件[２３].下面将分别对这两方面的要件进行分析,进而提

出研究假设.

１．公开要件.信息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使用,如果信息仅仅被公布出来,但却没有被公众所获取或

理解,那么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２４].影响公众获取和利用信息的首

要因素就是公众的意愿,如果公众没有动机去获取政府信息,则政府信息很难发挥作用.公众获取信

息的动机与其能否从中获得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获取政府信息存在一定的成本,往往需要耗费一定

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公众认为获取政府信息的收益无法弥补其所付出的成本,就可能会放弃信息的

获取[２５].
影响公众获取和利用信息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公众的能力.即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意愿很强,但

如果其缺乏理解和分析信息的基本能力,这些信息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政府透明很多时

候只是 Heald所说的名义透明(nominaltransparency)而非有效透明(effectivetransparency),即公

众虽然能够获取关于政府的很多信息,但却无法理解和使用这些信息,这也就是所谓信息过载(inforＧ
mationoverload)的问题[２６](P２５—４３).而要解决信息过载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以用户友好型的方式呈

现有用信息,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公众自身认知能力的提升.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公众认知能力与知识

水平的基本指标,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理解和使用政府的财政信息,财政信息公开的作

用也就越可能得到发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２: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
影响公众获取和利用信息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中介.由于很多时候公众缺乏直接获取和使

用政府信息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信息中介(infoＧmediaries)就成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重要途径[２７].
信息中介是连接公众与政府信息的桥梁,其通过对原始信息进行处理加工,从而使政府信息易于公众

理解,并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中介包括新闻媒体、社会组织或其他为公众提供信息支持和

服务的主体[２８].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公
众既可以通过政府网站直接搜寻相关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络新闻媒体平台、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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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渠道获取政府信息.但由于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的存在,并非所有公众都能通过网络媒介轻松

获取政府信息,因此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程度就成为影响和制约公众获取政府

信息的重要因素[２９].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３: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

２．问责要件.要对腐败行为产生威慑,公众仅仅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还不足够,还必须能

够对政府进行有效的问责,从而使腐败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透明是问责的必要前提,但透明

的提升并不一定能保证问责的实现[３０].透明仅仅意味着公众能够看见(see)政府的所作所为,
而要真正对政府进行问责,公众还必须发声表达(speak)对政府的意见[３１].因此,来自普通公

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对于强化自下而上的问责十分重要,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问

政[３２]、人民监督员制度[３３](P１１—１２)等都体现出社会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

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载体[９],跨国研究也经常采用社会组织数量衡量社会监督或问

责的水平[３４].因此,本文也借鉴这一做法,采用社会组织数量衡量社会监督的水平,并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H４:社会组织数量越多,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
社会监督本质上只是一种不具强制力的舆论监督,并不必然能对腐败分子产生威慑,也不一定会

使腐败行为被查处的可能性提升[３５],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很大程度还依赖于对腐败行为具有实质

效力的政府正式问责制度的有效性.Fox(２００７)区分了软问责(softaccountability)和硬问责(hard
accountability),其中软问责是指政府仅仅对公众的诉求或质疑进行回应(answerability),而硬问责

则是指回应加惩罚的可能性(answerabilityplusthepossibilityofsanctions),即如果公众反映的问题

属实,政府还会进一步追究责任[７],硬问责对实现透明的反腐价值至关重要.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

看,仅仅依靠透明的曝光效应产生的羞耻震慑(thepowerofshame)并不足以削弱其腐败动机,如果

腐败行为并不会带来严重的惩罚,腐败分子还是会有恃无恐[３６];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如果透明仅

仅是将腐败行为曝光出来,但却不能使腐败分子受到惩罚,公众参与反腐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并且

公众可能会合理化腐败行为,从而造成腐败行为的进一步加剧[２１].
国家审计是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政府经济责任的重要保障,有效的

审计问责对治理腐败大有裨益[３７].国家审计发挥问责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审计机关在审计活动

中发现腐败违法犯罪行为线索后,可以将相关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由这些

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认定及惩治腐败,这有利于对财政滥权行为产生威慑,减少腐败的发生[３８].同

时,政府审计问责的力度越强,被曝光的财政滥权行为受到惩治的可能性就越大,财政透明对腐败的

威慑力也就越强;反之,政府审计问责的力度越弱,被曝光的财政滥权行为受到惩治的可能性就越小,
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威慑力也就越弱.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５:政府审计问责的力度越大,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１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① ,以地方

政府腐败程度为因变量,以财政透明度为自变量,在控制其他诸多宏观变量的情况下,构建多元回归

模型,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以及相关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为此,本文设定如下回

归方程:

Corruptionit＝β０＋β１Corruptioni,t－１＋β２FTit＋β３CVit＋αXit＋ μi＋εit (１)

Corruptionit＝β０＋β１Corruptioni,t－１＋β２FTit＋β３CVit＋β４FTit× CVit＋αXit＋ μi＋εit (２)
式(１)和式(２)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年份,Corruption表示衡量因变量腐败程度的指

标,FT表示衡量自变量财政透明度的指标,CV 表示调节变量,包括衡量居民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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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率、社会组织数量、政府审计问责力度的相关指标,FT × CV 表示财政透明度与调节变量的交互

项,X表示其他所有的控制变量,μi表示不可观测的省份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此外,考虑到腐败

的顽固性和传播性,本文在方程中加入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此时的面板数据构成动态面板数据.
方程(１)用于检验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即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１,如果假设成立,系数β２应显著为

负.方程(２)用于检验相关因素对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调节效应,即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２~H５,如
果假设成立,系数β４应显著为负.

(二)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１．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政府腐败程度.尽管腐败被普遍理解为以权谋私,但关于腐败的操

作化概念和测量方式学者们则分歧较大.参照已有多数研究的做法,本文以各省检察机关各年份的

职务犯罪立案人数比当年该省的公职人员总数,即每万名公职人员中的职务犯罪立案数(单位:人/万

人)来衡量各省的腐败程度.同时,为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将以各省检察机关各年份的职

务犯罪立案人数比当年该省的人口总数,即每百万人中的职务犯罪立案数(单位:人/百万人)来衡量

各省的腐败程度,进一步检验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数据来源方面,各省职务犯罪立案数据来自

历年的«中国检察年鉴»,各省公职人员数、人口总数相关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省

公职人员数以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计.

２．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财政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财政透明定义为政府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财政状况进行完整、清晰、可靠、及时披露的程度[３９],这一定义涵盖了财政透明的主

要方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是国内较早开展、较为权威

的财政透明度评估,该报告以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信息公开申请、网络检索、文
献搜集等多种方式,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政府资产负债、部门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有企业、被调查者的态度和责任心等９个方面考察省

级财政信息的公开程度,并计算出省级财政透明度指数.该指数的取值区间为０~１００,取值越大,表
示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越高,本文采用历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财政透明度指数衡量各省的财

政透明度② .

３．调节变量.本文的第一个调节变量是居民受教育程度.本文以各省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单位:％)衡量各省的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的第

二个调节变量是互联网普及率.本文以各省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单位:％)衡量各省的

互联网普及率,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和 CEIC数据库.本文的第三个调节变量是社会组织

数量.本文以各省的人均社会团体数,即每万人中的社会团体数(单位:个/万人)衡量各省的社会组

织数量,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本文的第四个调节变量是审计问责

力度.问责的关键在于惩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４０][４１],采用各省审计机关移送

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处理的案件数量加１的自然对数衡量各省审计问责的力度③ ,相
关数据来自«中国审计年鉴».

４．控制变量.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１)经济发展

水平.本文对各省的人均 GDP取对数,用以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２)经济开放程度.本文采

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单位:％)衡量各省的经济开放程度.(３)政府规模.本文以政府预算

内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单位:％)衡量各省的政府规模.(４)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本文以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体平均工资之比衡量各省公职人

员工资水平.上述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上述４个调节变量同时也作为控

制变量纳入分析.
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此外,本文还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

线性诊断,诊断结果表明包括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在内的所有变量的 VIF值均小于１０,
这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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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腐败(每万名公职人员腐败立案数) ３４１ ３０．２９７ １０．４５７ ２．９５２ ６９．４９８
腐败(每百万人口腐败立案数) ３４１ ３５．０１２ １２．３４４ ９．９３２ ８８．６２２
自变量

财政透明 ３４１ ３３．１４０ １４．９７７ １１．５２０ ７７．７００
调节变量

居民受教育程度 ３４１ １０．５４４ ６．６０９ １．０５９ ４５．４６２
互联网普及率 ３４１ ３６．３２２ １７．６８６ ３．８００ ７７．８００
人均社会团体数 ３４１ ２．１２０ ０．９４５ ０．８８２ ７．０４９
审计问责力度 ３４１ ４．３１４ １．２９９ ０．０００ ７．０４９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３４１ １０．３８２ ０．５８８ ８．６６３ １１．６８０
经济开放程度 ３４１ ３０．９４１ ３７．９０１ ３．２１５ １７４．９６８
政府规模 ３４１ ２４．８５２ １９．０１４ ８．３０５ １３７．９２０
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３４１ １．０８８ ０．１６０ ０．７３９ １．６８５

五、实证分析

(一)估计方法

如前所述,考虑到腐败的延续性特征,本文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纳入了回归方程,这有利于控

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历史性因素,从而缓解因遗漏变量引

起的内生性问题.但由于方程中包含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此时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的

估计结果都是不一致和有偏的[４２](P２８９—２９９).此外,财政透明和腐败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可能

并非是财政透明遏制了腐败,而是越廉洁的政府越无惧于公开财政信息[４３],这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 估计)进行分析,GMM 估计通过将内生变

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从而有利于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提升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GMM又有差分GMM和系统GMM之分,同时两者又都有一步和两步之分.系统GMM有利于解决差

分GMM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估计更为有效,因而本文采用系统GMM 进行估计.考虑到有限样本

条件下,采用两步法GMM 会低估参数的标准误[４４],故本文最终采用一步系统GMM 进行估计.同时,
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４５],本文在分析中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和财政透明视为内生变量,而将其他解

释变量视为外生变量,并仅使用内生变量的二至三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防止滞后期数过多带来的

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本文还将使用 Windermeijer稳健性标准误控制异方差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分析结果

表２展示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ArellanoＧBond模型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表中所有模型的

扰动项虽然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因此可以使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
同时,Hansen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模型选择的工具变量均是合理有效的,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

模型１分析了在控制其他变量时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减少了腐败,财政透明度每提高１分,每万名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立案人数平均会下降约０１个,本
文的研究假设 H１得到了支持.这与李春根和徐建斌、李敬涛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４][１５],略为不同的

是,两者的研究均表明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较为微弱,仅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而本文采用更长时间

跨度的数据则发现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十分显著.这表明财政透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和系统工

程,其制度功效的发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其仍然是遏制腐败重要的制度“笼子”.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了腐败,而经济开放程度、政府规模、公职人员工资

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审计问责力度均显著降低了腐败,这些与已有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此外,互
联网普及率和人均社会团体数对腐败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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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财政透明与腐败的调节效应分析

因变量:每万名公职人员腐败立案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因变量一阶滞后项
０．７０６∗∗∗ ０．７４５∗∗∗ ０．７３７∗∗∗ ０．７３１∗∗∗ ０．７４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４)

财政透明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财政透明×居民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财政透明×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财政透明×人均社会团体数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３)

财政透明×审计问责力度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经济发展水平
２．９９８∗ ２．５２５ １．９４４ ２．１１３ ２．６３５∗

(１．６０８) (１．５５９) (１．７４０) (１．６０９) (１．４９０)

经济开放程度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政府规模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８．５０２∗∗∗ －７．８８８∗∗∗ －７．６１８∗∗∗ －７．５２３∗∗∗ －７．６６４∗∗∗

(２．３６８) (２．１８４) (２．２５３) (２．１３２) (２．１２６)

居民受教育程度
－０．３７２∗∗∗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１∗∗∗ －０．３５１∗∗∗ －０．３４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人均社会团体数
０．８３１ ０．７６３ ０．８０９ ０．９３８∗∗∗ ０．７９５
(０．５２２) (０．５０９) (０．５５１) (０．３５２) (０．４９４)

审计问责力度
－０．３８８∗ －０．４０９∗∗ －０．４４８∗∗ －０．４３５∗∗ －０．４５６∗∗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７)

常数项
－４．６９６ －８．８３４ ２．８１４ １．０６８ －７．９７１
(１３．６０９) (１３．４４７) (１６．４１２) (１４．２２７) (１２．５２８)

N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AR(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AR(２) ０．５１０ ０．４０３ ０．３１７ ０．４００ ０．２３８
Hansentest ０．９８３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６

　　注:(１)∗∗∗、∗∗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３)AR(１)、AR(２)及 Hansen

Test展示的是相应检验的p值,下表同.

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财政透明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旨在检验居民受教育程度

对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调节效应④ .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不显著,这
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与腐败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２没有得到支持.

模型３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财政透明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旨在检验互联网普及率对

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互联网普及率显著增强了财政透明对腐败的负向影响,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财政

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３得到了支持.
模型４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财政透明与人均社会团体数的交互项,旨在检验社会团体数量

对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调节效应.由分析结果可知,财政透明与人均社会团体数的交互项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人均社会团体数显著增强了财政透明对腐败的负向影响,人均社会团体数

越多,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４得到了支持.
模型５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财政透明与审计问责力度的交互项,旨在检验审计问责力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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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与审计问责力度的交互项在５％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审计问责力度显著增强了财政透明对腐败的负向影响,审计问责力度越大,财政

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５得到了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每百万人口中的腐败立案数代替原有的腐败指标,对表２中的

５个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各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表２基本一致,略为不

同的是,在表３模型７中,财政透明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居

民受教育程度增强了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２.但由

于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较低,且与表２模型２的估计结果不一致,这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

与腐败关系的调节效应不够稳健.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每百万人口腐败立案数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因变量一阶滞后项
０．７６６∗∗∗ ０．７８１∗∗∗ ０．７７６∗∗∗ ０．７８３∗∗∗ ０．７９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６)

财政透明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９)

财政透明×居民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财政透明×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财政透明×人均社会团体数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财政透明×审计问责力度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AR(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AR(２) ０．２９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４
Hansentest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关于财政透明与腐败关系研究的基础之上,实证研究了财政透明遏制腐败的机制,以
及可能影响财政透明发挥反腐功效的条件和情境因素,进而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本文的理论假

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透明能够显著降低腐败立案数,这表明财政透明作为一

种反腐败制度安排是有效的.同时,分析结果还表明,财政透明对腐败的影响还受到互联网普及率、
人均社会团体数和审计问责力度的调节.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这是

因为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使财政信息更易为公众所获取,从而也使得财政透明能真正起到作用.人

均社会团体数量越多,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这是因为社会活跃度越高,社会监督往往也

更有力,从而有利于约束政府财政行为.审计问责力度越大,财政透明对腐败的遏制作用越强,这是

因为只有当财政滥权行为可能受到惩罚时,公众对政府的财政监督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综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透明确实有助于遏制腐败,但这一

作用只在一定条件和情境下才成立,这对政府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透明建设力度,提升财政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２０１９年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指出,政府信息公开应遵循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

则.因此,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新«预算法»和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细化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标准、程序和时间等,实现全口径财政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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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借助政府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使财政信息更易为公众获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

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因此,各级政府和相关工作人员要善于运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进财政透明建设,可以考虑在政府网站设置财政信息公开专栏,为公众提供用户

友好型的财政信息.同时,也可以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为公众推送简洁、及时的财政信息.
第三,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预算监督意识,拓宽公众参与和表达渠道.财政透明作用的发挥

离不开社会的监督和参与.因此,政府应积极组织开展预算知识的普及工作,提升公众对财政信息的

理解能力和监督政府的意识,使财政信息真正被使用起来.同时,政府还应结合当前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要求,搭建社会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平台,注意倾听公众的声音,使公众监督落到实处.
第四,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审计的反腐败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监督和官方问责相得益彰.具

体来说,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式提升国家审计机关的地位,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要拓展国家审计的监督范围,将使用财政资金的各类部门和各个环节都纳入监督范围,实现审计

全覆盖;要建立健全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司法等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从而切实

对腐败行为产生震慑力.

注释:

①之所以采用这一时间区间是因为这是本文核心自变量财政透明度指标目前所覆盖的所有年份.
②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反映的是各省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财政透明度,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反映的是各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财政透明度.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取各省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１年财政透明度的
均值作为２０１０年的财政透明度.

③审计问责震慑作用的发挥具有滞后性,因而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滞后一期的政府审计指标,本文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④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所有参与构造交互项的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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